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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交通技师学院学驾咨询报名公告

一、报名须知

1.请先赴金华市第五医院体检（五一路 208 号）、“玲玲

摄影”拍照（金东区大堰河街 630 号）后再来报名；（在学院

体检、拍照时间另行通知）

2.学员报名请携带身份证、驾驶证（增驾），采用微信、

支付宝缴纳培训费；

3. 疫情期间，请确保学员健康码（绿码），身体健康，无

发热、咳嗽等症状方能来院报名，报名时请服从保安登记、亮

码、测温等，进入校园不拥挤，保持人与人间距 1 米以上；

4. 报名时间：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 8:00-11:00，下午

13:30-16:30。

咨询报名电话：0579-82173830 82172055 821738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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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学驾报名条件

车型 主要条件 基本要求

小型手

动挡 C1

年龄 18 周岁以上，两眼裸视力或

矫正视力 4.9 以上，上下肢运动功

能正常

一、基本资料

身份证原件+驾驶证原件（增驾）

二、身体条件

1.辨色力：无红绿色盲；

2.听力：两耳分别距音叉 50 厘米能辨别声源方向；

3.上肢：双手拇指健全，每只手其他手指必须有三指

健全，肢体和手指运动功能正常；

4.下肢：双下肢健全且运动功能正常，不等长度不得

大于 5 厘米；

5.躯干、颈部：无运动功能障碍。

三、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得申请机动车驾驶证

1.有器质性心脏病、癫痫病、美尼尔氏症、眩晕症、

癔病、震颤麻痹、精神病、痴呆以及影响肢体活动的

神经系统疾病等妨碍安全驾驶疾病的；

2.三年内有吸食、注射毒品行为或者解除强制隔离戒

毒措施未满三年，或者长期服用依赖性精神药品成瘾

尚未戒除的；

3.造成交通事故后逃逸构成犯罪的；

4.饮酒后或者醉酒驾驶机动车发生重大交通事故构成

犯罪的；

5.醉酒驾驶机动车或者饮酒后驾驶营运机动车依法被

吊销机动车驾驶证未满五年的；

6.醉酒驾驶营运机动车依法被吊销机动车驾驶证未满

十年的；

7.因其他情形依法被吊销机动车驾驶证未满二年的；

8.驾驶许可依法被撤销未满三年的。

四、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得申请大型客车、中型客

车、大型货车准驾车型

1.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员死亡，承担同等以上责任

的；

2.醉酒后驾驶机动车的；

3.被吊销或者撤销机动车驾驶证未满十年的。

小型自

动挡 C2

年龄 18 周岁以上，两眼裸视力或

矫正视力 4.9 以上，上肢及右下肢

运动功能正常

残疾人

自动挡

C5

年龄 18-70 周岁，两眼裸视力或

矫正视力 4.9 以上，上肢运动功能

正常，右下肢、双下肢缺失或者丧

失运动功能但能够自主坐立

中型客

车 B1

20-60 周岁，身高 150 厘米以

上，两眼裸视力或矫正视力 5.0 以

上，已取得 A3、B2、C1、C2 满

二年，申请前最近连续二个记分周

期内没有记 12 分记录，无超速百

分之五十以上、酒驾等违法行为

大型货

车 B2

20-60 周岁，身高 155 厘米以

上，两眼裸视力或矫正视力 5.0 以

上，可以直接申请；或已取得其它

驾驶证满一年，且申请前最近一个

记分周期内没有记 12 分记录，无

超速百分之五十以上、酒驾等违法

行为

大型客

车 A1

22-60 周岁，身高 155 厘米以

上，两眼裸视力或矫正视力 5.0 以

上，已取得 B2 满三年，或取得

A3、B1 满二年，或取得 A2 满一

年，申请前最近连续三个记分周期

内没有记 12 分记录，无超速百分

之五十以上、酒驾等违法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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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报名流程

↓

↓ ↓ ↓

↓ ↓ ↓

↓ ↓

↓

↓ ↓

三、报名条件

三、收费标准

冻结传统模式 C1\C2

1.体检： 金华市第五医院 地址：五一路 208号；正常上班时间，星期一至星期五，

上午 8:00-11:30，下午 13:30-17:00 （在学院体检时间的另行通知）

特殊车型 A1\B1\B2\C5先学后付新模式 C1\C2

2.拍照：“玲玲摄影”电话 15905895281地址：金东区大堰河街 630号（在学院
拍照时间的另行通知）

4. 注册登记：学院 6

号楼报名大厅；填表、签

合同，凭缴费发票、身份

证、照片注册

3.注册登记：学院 6

号楼报名大厅；凭身份

证注册登记、打印合同

3.缴费：学院综合楼

106室财务处；缴基础费

用 950元/人

3.缴费：学院综合楼

106室财务处；一次性缴

全部费用（A1:7600元/
人，B1:6800元/人，

B2:8300元/人，B2初

学 9800元/人，

C5:3900元/人）

5.报名受理：学院 6

号楼报名大厅；凭缴费发

票、身份证、驾驶证（增

驾）、照片受理

4.银行签约：建设

银行；凭身份证、电子合

同办理(C1为 3400元/
人，C2为 3900元/人)

5.报名受理：学院 6

号楼报名大厅；凭缴费发

票、身份证、驾驶证（增

驾）、照片受理

4.报名受理：学院 6

号楼报名大厅；凭缴费发

票、身份证、驾驶证（增

驾）、照片受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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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收费标准

（一）“分阶段”驾培传统模式收费标准

车型
基础费

用(元)

科目二费

用(元)

科目三费

用(元)

总培训费

用(元)
收费方式

1.大型客车

（A1）

1000

4350 2250 7600

学院财务

处一次性

缴费

2.中型客车

（B1）
3800 2000 6800

3.大型货车（有

C1 增驾 B2）
4700 2600 8300

4.大型货车（无

C1 初学 B2）
5800 3000 9800

5.残疾人专用车

辆（C5）
1450 1450 3900

6.小型手动档汽

车（C1）
1000

1200 1200 3400 需到建行

办理“银

驾通”7.小型自动档汽

车（C2）
1450 1450 3900

8.小型车补训费

（C1\C2\C5）
300 元/次 学院财务

处一次性

缴费9.大中型车补训

费（A1\B1\B2）
500 元/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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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先学后付计时收费”驾培新模式收费标准

车型
基础费用

(元)

科目二费

用(元)

科目三费

用(元)

总培训费

用(元)
收费方式

1.小型手动

档汽车

（C1）

750

本院学生
1300 1300 3350

1.本院学生：

先到系部学管

登记，开具优

惠单，再到学

院财务处缴基

础费用；

2.社会学员：

直接到学院财

务处缴基础费

用；

3.科目二、科

目三实车训练

费：按每次训

练学时先学后

付。

950

社会学员
1300 1300 3550

2.小型自动

档汽车

（C2）

750

本院学生
1320 1650 3720

950

社会学员
1320 1650 3920

3.补训费

（C1\C2）
C1：100 元/学时；C2：110 元/学时

说明：

1.基础费用含理论培训费、模拟培训费、学员保险费等，不含公安

考试费、进场训练费；

2.缴费后请索要学院的相关票据，遇政策性调价另行通知；

3.2021 年 3月 1 日起报考 B2 证的需参加从业资格证培训的，费用

另收；

4.若发现教职人员违规收取任何财物或要求支付补训费、油费、修

理费、考试疏通费等额外费用，请向学院举报，举报电话：

82173890、821738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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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驾培中心简介

驾培中心（简称中心）隶属学院一个部门，前身“浙江汽

校”，创建于 1974 年，具有一级普通机动车驾驶员培训资质，

大客货车驾驶人职业教育驾驶实训基地，企业新型学徒制驾驶

员培训实训基地。中心教学设施设备齐全，教练车 60 辆，可同

时开展 C1、C2、C5、A1、B1、B2 等 6种车型的驾驶培训项目，

被誉为“交通人才的摇篮，驾驶技师的黄埔”。

中心坚持“文明诚信、优质服务”的办学宗旨，注重驾驶

员素质教育，弘扬安全文明驾驶新理念，努力打造质量高、信

誉好、服务优的品牌驾校。为方便学员、服务社会，中心积极

倡导改革创新，2015 年在全市率先推行“预约计时、先学后付”

驾培新模式，赢得了社会和广大学员的认可，成为金华市民学

车首选的品牌驾校。

中心办学特色鲜明、办学成绩突出，多年来在金华市驾培

行业质量信誉考核成绩名列前茅，先后被评为“全国驾培行业

文明诚信优质服务优秀单位”、“浙江省十佳驾培机构”、

“浙江省道路运输企业文明单位”、“浙江省文明示范驾培机

构”、“金华市道路运输诚信企业”、“金华市机动车驾驶员

培训先进单位”、“金华市交通运输系统最美示范窗口”、

“金华市文明示范驾培机构”等荣誉称号。


